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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托

管理持股 30.81%的参股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玻

公司”） 

 本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没有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

司（以下简称“建材集团”）和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建”）

进行过同类的交易 

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汽玻公司的三方股东建

材集团、本公司、香港海建经协商一致，决定委托本公司管理汽玻公司，本公司

派遣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汽玻公司支付由相关人员的工资等管理费用。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建材集团持有汽玻公司 59.32%股权，香港海建持有汽玻公

司 9.87%，香港海建系建材集团全资子公司，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受托管理汽玻公司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本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没有与建材集团和香港海建进

行过同类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建材集团 

建材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直接持有公司 282,861,720 股股份，通过其全

资子公司香港海建间接持有公司 2,287,681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285,149,401 股

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30.50%。 

企业名称：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240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 亿元 

法定代表人：邱平 

经营范围：投资入股控股，兴办经济实体，建筑材料、建材设备及相关产品

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从事建筑装饰工程和技术开发转让业务，建筑装饰工程

总承包及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香港海建 

公司名称：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告士打道 200 号新银集团中心 1003 室 

法定代表人：徐尧湘 

注册资本：257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高档汽车玻璃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前、售后服

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汽玻公司是由建材集团、本公司和香港海建合资经营的企业，持股比例分

别为建材集团占 59.32%，耀皮集团占 30.81%，香港海建占 9.87%；该公司主要从

事汽车玻璃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在上海康桥和江苏仪征分别有两个生产基地，预

计年产 180 万套汽车玻璃。2013 年 1-12 月的销售额为 4 亿元，利润总额为-1245

万元（未经审计）。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受托管理汽玻公司，

将以坚持玻璃和玻璃深加工为主业，下游拉动上游，上下游协同共赢为目标规划

汽玻公司的发展。通过公司业务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玻璃

原片优势进一步扩大玻璃加工产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实现公司的

“差异化”和“一体化”发展战略。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4 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全部投了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已收到与该交易有关的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

员进行了询问，认为该事项可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也回

避了表决，该项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三）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受托管理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有

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本次受托管理属于关联交易

事项，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25 日 

 

 


